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7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傳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

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簡傳傑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傳傑為新北市○里區○○路○段000

巷00號「龜馬山-紫皇天乙真慶宮紫皇天乙真慶宮」（下稱

真慶宮）之總務主任，緣真慶宮於民國108年11、12月舉辦

「祈安三朝清醮遶境活動」（下稱本件遶境活動），真慶宮

之主任委員陳文清（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民國

108年9月間指示被告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業經檢

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

大道旁空地搭設棚架，賴泉宏、謝鳳娥即在該址八里大道側

（面對主壇左側）搭設由塑膠帆布、鐵皮、竹架、鐵架組成

之棚架（下稱本件棚架），並在本件棚架旁以拉設繩索連接

地面營釘之方式，加固本件棚架避免遭強風吹襲而傾倒，完

工後，由被告完成驗收。被告身為真慶宮之總務主任，驗收

廠商搭建之本件棚架後，應維護、確認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

之完善，並應於活動開始前，再次確認本件棚架狀態，如有

缺損應即聯繫廠商到場處理。詎料被告於驗收本件棚架後，

雖多次前往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旁之會場巡

視，卻疏未注意本件棚架之拉繩、營釘等安全裝置已因不明

原因遭移除，亦未注意於活動開始前再次確認本件棚架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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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致使真慶宮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許在該會場舉辦

活動時，上開由謝鳳娥、賴泉宏搭建靠八里大道側之棚架因

風吹襲而倒塌，適有參加活動之民眾即告訴人張○美及張○

凡（張○凡係000年0月生，為張○美之女，2人真實姓名年

籍均詳卷）行經本件棚架旁而遭倒塌之棚架壓傷，告訴人張

○美並受有肱骨上端粉碎性骨折、右腳開放性傷口合併皮膚

壞死等之傷害，告訴人張○凡則受有膝部挫傷及手部挫傷等

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

語。

二、按無罪判決，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應依證據認定」

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是以本案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逐一論述所引之各項證據

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

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

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

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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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

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前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

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張○美、告訴代理人張○倚於警詢

及偵查時之證述與指訴、證人陳文清、賴泉宏、謝鳳娥於警

詢及偵查時之證述、本件事故地點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

時事故後現場棚架倒塌照片10張、告訴代理人張○倚於111

年2月16日提出案發前現場影片及當庭拍攝畫面之照片1張、

告訴人張○美等人於111年2月24日陳報案發前後現場照片、

影片、截圖及光碟（附件A-F）、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於111年6月14日勘驗上開附件之勘驗筆錄、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109年8月3日中象參字第1090010050號回函等，資為其

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雖不諱言其於108年9月間擔任真慶宮之總務主任，

並依照主任委員陳文清指示，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

在前揭空地搭設本件棚架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

行，辯稱：我只是電話聯絡人，廟裡的規劃，如何處理都不

是我負責，我只是依主委指示打電話聯絡廠商，棚架如何搭

建也不是我規劃，發生這件事情不該由我負責。是營建主任

負責規劃，我聯繫廠商後，廠商就跟營建主任接洽，驗收是

營建主任跟廠商謝鳳娥他們驗收，驗收完後我說那就好，因

為他們要請款，所以要告知我，會計撥款前要經過我們總務

簽核，再經過總幹事，再到主委那邊，會計才會撥款。發生

本件意外時棚架已經搭好兩個月，這段期間是營建主任要負

責維護與安全確認。我覺得我很無辜，就是電話聯絡廠商，

大家都是義工無給職等語。

六、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過失犯，係指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義務，而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其個人情況有能力且可期待其注意，竟疏於注意，以致實現

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又對於犯罪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生

負有防止義務之人，不為其應為之防止行為，致發生與以作

為之行為方式實現法定構成要件情況相當之不作為犯，亦屬

過失犯（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1號判決意旨參

照）。從而，刑法上之過失犯，應以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

注意義務為前提，其為不作為犯者，則以行為人居於保證人

地位，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對行為客體製造

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而該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亦即具有

客觀可歸責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

　㈡被告為真慶宮之總務主任，緣主任委員陳文清因真慶宮將於

108年11、12月舉辦本件遶境活動，因而指示被告聯繫棚架

廠商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

道旁空地搭設本件棚架，謝鳳娥、賴泉宏係在上開空地八里

大道側，搭設由塑膠帆布、鐵皮、竹架、鐵架組成之本件棚

架，並在棚架旁以拉設繩索連接地面營釘之方式加固，於10

8年9月間完成等情，業經證人陳文清、賴泉宏、謝鳳娥於警

詢及偵查時證述無誤（見109偵8612卷第7至9、15至17頁，1

09調偵852卷第33至39頁，110調偵184卷第39至47、67、71

頁，111偵5434卷第65至71、79至81、543至547頁，110他22

39卷第11至13、15至16、203至211頁），另有被告及證人賴

泉宏於111年11月14日偵查時當庭繪製之現場棚架示意圖1份

在卷可佐（見111偵5434卷第549頁），且為被告所坦承。再

者，真慶宮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許，在本件遶境活動

之會場舉辦活動時，靠八里大道側之本件棚架發生倒塌，致

參加活動之告訴人張○美、張○凡行經本件棚架旁時，遭倒

塌之棚架壓傷，告訴人張○美因此受有肱骨上端粉碎性骨

折、右腳開放性傷口合併皮膚壞死等傷害，告訴人張○凡則

受有膝部挫傷及手部挫傷之傷害等節，已據證人即告訴人張

○美、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倚於警詢、偵查時證述明確

（見109偵8612卷第11至13頁，109調偵852卷第35至39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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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他2239卷第47至53、207至213頁，111偵5434卷第61至6

5、73、83頁），並有108年11月30日本件事故地點棚架倒塌

照片10張、告訴人張○美、張○凡之淡水馬偕紀念醫院109

年3月28日乙種診斷證明書各1份、告訴人張○美左上臂傷

勢、右腳底傷勢之照片各7張附卷可憑（見109偵8612卷第2

3、25、43至47頁，111偵5434卷第367至371、421至433

頁）。以上事實，均先堪認定。　

　㈢又公訴人提出告訴代理人張○倚於111年2月16日偵查時庭呈

之案發前現場影片光碟2片與手機翻拍照片1張、告訴人張○

美於111年2月24日陳報案發前後現場影片之光碟5片、照片8

張（詳見告訴人張○美陳報之附件A至附件F）、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6月14日勘驗上開附件之勘驗筆錄、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109年8月3日中象參字第1090010050號回函

等證據方法，無非在說明案發之前，本件棚架靠八里大道之

一側，已無營釘與拉繩等安全裝置，對比本件棚架另一側靠

主壇位置所搭設之部分，即有以上開安全裝置加固，並且以

紅繩標示，且案發當時八里地區吹「和風」，本件棚架所倒

塌之一側即係因無安全裝置始無法抵禦「和風」吹襲，而可

排除本件事故係因過強風力所致之不可抗因素，欲證明當時

擔任真慶宮總務主任之被告對於本件棚架之上開安全裝置未

盡維護、確認之責。因此，本件之首要爭點，即本件棚架搭

設完畢後，是否確如公訴人所指，應由被告負起維護、確認

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

　㈣被告除坦承其確依陳文清指示，聯繫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搭

設本件棚架外，參諸被告於111年2月16日偵查時尚供稱：我

當時是跟謝鳳娥接洽，錢是他們來跟我們會計領，都是會計

跟謝鳳娥他們聯繫。謝鳳娥、賴泉宏他們會請工人過來，他

們2人也都有下去施作，在現場我是直接對謝鳳娥溝通，因

為賴泉宏的腳不好，所以都是謝鳳娥指揮工人。我有要求他

們打鐵錨釘下去，並用鐵鋼索固定。本件棚架倒塌的2個月

前我們就有搭了，因為我們要先擺一些東西，也要考量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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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天氣好的時候就先搭了。搭了後通常都沒有在維護，

搭好就放著，等要建醮的東西就放裡面。我當時有驗收，方

式是看鋼索牢不牢固，我有去搖跟拉拉看，都有做到我要求

的等語（見110他2239卷第201、203頁）；又被告於110年3

月26日亦曾以證人身分於偵查時證稱：我是真慶宮的義工，

當過總務、副主委、神務，前後一共20年。本件棚架是我繼

承前任總務交給我的廠商，我找那個廠商去搭的，那個工程

行跟我聯繫的是一個女的，姓謝，由我跟對方接洽。陳文清

沒有到現場監工，監工是謝鳳娥、賴泉宏他們。有去驗收，

我們會去看棚架有沒有搭好，有沒有釘鋼釘下去。我本人沒

有搭棚架的經驗，我會用搖搖看的方式，確認有沒有穩固等

語（見110調偵184卷第69、71頁），可知公訴人認被告應負

有注意義務，無非以被告已自承其係施工現場與廠商溝通如

何施作之人，且坦承本件棚架施作完成後，係其出面驗收確

認有無穩固等情。惟查：　

　⒈被告於本件案發時，在真慶宮係以義工身分擔任總務主任，

而被告擔任總務一職，平時雖負責宮廟內相關物品之修繕與

維護，然本件棚架係因當時遶境、建醮活動，始特別搭設，

就此特別活動而臨時搭設之工作物，是否仍由被告負責後續

維護，實不能僅因「總務」一職即做必然性連結。況被告擔

任總務為無給職，亦無搭設棚架之經驗，而無此相關專業能

力，其所謂之「驗收」，僅係確認證人謝鳳娥、賴泉宏有無

以鋼釘、鋼索固定棚架，亦即確認該工作物在物理上之穩固

狀態，此與一般專業工程之「驗收」概念迥異，真慶官之作

法，僅係指派人員代表宮廟與施作廠商確認工作物已完成，

使施作廠商得以向真慶宮請款。因此，縱使被告當時係出面

與證人謝鳳娥、賴泉宏確認本件棚架是否完成搭設之人，在

無報酬、無相關專業能力下，被告是否仍得持續負起維護、

確認本件棚架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實非無疑。

　⒉證人即案發時真慶宮之主任委員陳文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問：是何人找廠商來施做、管理、驗收等事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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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配，係總務簡傳傑要去找人來做」、「（問：搭完棚

架到舉辦活動，這段期間不是還要負責管理維修，是由何人

負責？）沒有什麼管理維修誰負責，都是廟裡的事，大家一

條心，都是廟裡的工作，沒有說是誰負責」、「（問：你有

幫忙察看棚架有無固定好？）我也沒有怎麼看，就看繩子有

綁好、有釘好，我們發包給廠商，我們不是很專業，只是看

表面有無搭建好，沒有仔細察看，怎樣是牢固，我們不是專

業」、「（問：廠商來搭棚架時，有無跟廟方說能承受多少

級風或承受幾級地震？）這都是靠他們的專業在做，我們都

是請他們來做的」、「（問：廠商有無跟你們保證棚架可以

承受強風？）沒有要求，可以承受多少就多少，都做這麼久

了，不會有要求」、「（問：廟方委託他人做事情，有無基

本SOP流程？或有無操作手冊？）沒有」、「（問：總幹事

叫什麼名字？）郭寶卿」、「（問：當時廟方的任何事情，

是由你或郭寶卿負責統籌？）主委交待事情下去，總幹事就

會去找人，看誰做什麼…總幹事就是工作指派方面，另外一

邊是財務，跟總幹事這邊沒什麼關係，我是工作這邊我也

看、財務那邊我也看」、「（問：所以總幹事當時會指揮處

理營建、總務方面的人去做事情？）老實說，總幹事也不是

很內行」、「（問：因為廟方要舉辦建醮遶境活動，你就交

代郭寶卿，郭寶卿就交代簡傳傑聯絡廠商來搭棚架，是否如

此？）應該是這樣」、「（問：廟方搭任何之臨時工作物，

是否會跟廠商說要驗收？）應該不會，不會說要去怎麼驗

收，會用肉眼看一看是否牢固，就相信對方專業，他們要怎

麼搭都比我們清楚」、「（問：以本案來說，廟方在11月要

舉辦活動，營建委員有規劃哪邊要搭什麼棚架，要如何佈

置，所以營建委員是否需要去追工程進度？搭蓋完成後，是

否需要去確認有無蓋好？）不是要負責，而是有計畫哪邊要

搭什麼，就是他在策劃的」、「（問：棚架搭蓋好後，到實

際活動這段期間，會不會隨時去檢查、巡視搭好的棚架？）

頂多看一看而已，沒有去特別檢查，場地就在廟的下方，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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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就可以看到，沒有特別去檢查或是怎樣」等語（見本院

易字卷第92至93、95、98至101頁）。

　⒊證人即案發時真慶宮之營建主任鄭進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被告問：當下我聯絡搭鐵架的老闆來後，棚架如何搭

設，是否都由你規劃的？）是」、「（被告問：我是否只是

電話聯絡廠商，其他都是交給你？）其實我是營建組，負責

規劃場地，棚架怎麼搭，用什麼建材，牢不牢固，不是我負

責，也不是我與謝鳳娥及賴泉宏講的，廟會這種活動，都是

廠商自己有器材，他們也搭了幾十年了，都是廠商比較清

楚，我只負責規劃，如何搭建不是我的專業」、「（問：你

在宮廟裡面擔任何職務？）營建組主任，我們是義工，沒有

報酬」、「（問：本案搭設的棚架完成以後，你有去驗收

嗎？）大部分都不會驗收，搭完就用了，這種東西常常在

做，1年廟會會有4、5次，所以常常在搭…我也沒法驗

收」、「（問：維護與確認是誰的工作？）廟方的制度不明

確，這個搭建做10多年沒發生事情，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去

注意，廠商也與我們合作10多年，他們自己會去確認安

全」、「（問：因為本次的活動要搭棚架，是陳文清指示還

是郭寶卿？）這應該是郭寶卿指示，屬於行政的事情，我們

都是總幹事下的組員」、「（問：當時你是營建組，被告是

總務組，二人都是郭寶卿底下的組員？）是」、「（問：如

果真慶宮有設備壞掉，是誰負責修繕？）要看是什麼種

類」、「（問：真慶宮的設備需要修繕不是應該總務科負責

嗎？）一般是總務科，但有些比較特殊，例如廟的建築本

體，總務科不熟，就是我負責聯絡，原則上一般是總務科負

責」、「（問：被告有無詢問你，棚架要搭在宮廟裡哪個位

置？）廟沒什麼制度，被告聯絡廠商來，廠商來了，我就去

跟廠商講，實際的施工就是廠商的專業」等語（見本院易字

卷第67至68、70頁）。

　⒋由證人陳文清、鄭進富所證情形可知，本件棚架之搭設過

程，係由當時真慶宮主任委員透過總幹事，指示被告聯繫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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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前來施作，被告接受指示後，聯繫廠商即證人謝鳳娥、賴

泉宏前來搭設，並於完工後由被告出面代表真慶官確認工作

物有無牢固。又依當時真慶宮之組織編制，主任委員下有總

幹事、財務兩大部門，行政事務或廟方工作由總幹事底下各

組人員負責，總務、營建均編制在總幹事底下，因本件棚架

在戶外搭蓋完成後，至實際活動仍有一段時日，惟真慶宮卻

主任委員或總幹事並未指派專責人員在此期間內，或於活動

開始前，隨時巡視、確認棚架是否牢固、安全設備是否完善

等等，可見真慶宮自始缺乏標準作業人員及分派組織工作，

是被告既未被賦予搭建後為檢查、維護、確認牢固之管理人

職責與作為義務，自難認其有公訴人所指之注意義務可言。

　㈤據前各情，刑法上之過失犯應以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注意

義務為前提，由卷內事證及本院調查證據之結果，均無從推

論被告於本件棚架搭設完成後，仍應負起維護、確認相關設

施及安全裝置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自難對其論以本件

過失傷害之罪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據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

有其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

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怡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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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7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傳傑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簡傳傑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傳傑為新北市○里區○○路○段000巷00號「龜馬山-紫皇天乙真慶宮紫皇天乙真慶宮」（下稱真慶宮）之總務主任，緣真慶宮於民國108年11、12月舉辦「祈安三朝清醮遶境活動」（下稱本件遶境活動），真慶宮之主任委員陳文清（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民國108年9月間指示被告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旁空地搭設棚架，賴泉宏、謝鳳娥即在該址八里大道側（面對主壇左側）搭設由塑膠帆布、鐵皮、竹架、鐵架組成之棚架（下稱本件棚架），並在本件棚架旁以拉設繩索連接地面營釘之方式，加固本件棚架避免遭強風吹襲而傾倒，完工後，由被告完成驗收。被告身為真慶宮之總務主任，驗收廠商搭建之本件棚架後，應維護、確認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之完善，並應於活動開始前，再次確認本件棚架狀態，如有缺損應即聯繫廠商到場處理。詎料被告於驗收本件棚架後，雖多次前往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旁之會場巡視，卻疏未注意本件棚架之拉繩、營釘等安全裝置已因不明原因遭移除，亦未注意於活動開始前再次確認本件棚架狀況，致使真慶宮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許在該會場舉辦活動時，上開由謝鳳娥、賴泉宏搭建靠八里大道側之棚架因風吹襲而倒塌，適有參加活動之民眾即告訴人張○美及張○凡（張○凡係000年0月生，為張○美之女，2人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行經本件棚架旁而遭倒塌之棚架壓傷，告訴人張○美並受有肱骨上端粉碎性骨折、右腳開放性傷口合併皮膚壞死等之傷害，告訴人張○凡則受有膝部挫傷及手部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無罪判決，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以本案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逐一論述所引之各項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前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張○美、告訴代理人張○倚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與指訴、證人陳文清、賴泉宏、謝鳳娥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本件事故地點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事故後現場棚架倒塌照片10張、告訴代理人張○倚於111年2月16日提出案發前現場影片及當庭拍攝畫面之照片1張、告訴人張○美等人於111年2月24日陳報案發前後現場照片、影片、截圖及光碟（附件A-F）、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6月14日勘驗上開附件之勘驗筆錄、交通部中央氣象局109年8月3日中象參字第1090010050號回函等，資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雖不諱言其於108年9月間擔任真慶宮之總務主任，並依照主任委員陳文清指示，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在前揭空地搭設本件棚架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只是電話聯絡人，廟裡的規劃，如何處理都不是我負責，我只是依主委指示打電話聯絡廠商，棚架如何搭建也不是我規劃，發生這件事情不該由我負責。是營建主任負責規劃，我聯繫廠商後，廠商就跟營建主任接洽，驗收是營建主任跟廠商謝鳳娥他們驗收，驗收完後我說那就好，因為他們要請款，所以要告知我，會計撥款前要經過我們總務簽核，再經過總幹事，再到主委那邊，會計才會撥款。發生本件意外時棚架已經搭好兩個月，這段期間是營建主任要負責維護與安全確認。我覺得我很無辜，就是電話聯絡廠商，大家都是義工無給職等語。
六、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過失犯，係指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義務，而依其個人情況有能力且可期待其注意，竟疏於注意，以致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又對於犯罪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生負有防止義務之人，不為其應為之防止行為，致發生與以作為之行為方式實現法定構成要件情況相當之不作為犯，亦屬過失犯（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刑法上之過失犯，應以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其為不作為犯者，則以行為人居於保證人地位，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對行為客體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而該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亦即具有客觀可歸責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
　㈡被告為真慶宮之總務主任，緣主任委員陳文清因真慶宮將於108年11、12月舉辦本件遶境活動，因而指示被告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旁空地搭設本件棚架，謝鳳娥、賴泉宏係在上開空地八里大道側，搭設由塑膠帆布、鐵皮、竹架、鐵架組成之本件棚架，並在棚架旁以拉設繩索連接地面營釘之方式加固，於108年9月間完成等情，業經證人陳文清、賴泉宏、謝鳳娥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無誤（見109偵8612卷第7至9、15至17頁，109調偵852卷第33至39頁，110調偵184卷第39至47、67、71頁，111偵5434卷第65至71、79至81、543至547頁，110他2239卷第11至13、15至16、203至211頁），另有被告及證人賴泉宏於111年11月14日偵查時當庭繪製之現場棚架示意圖1份在卷可佐（見111偵5434卷第549頁），且為被告所坦承。再者，真慶宮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許，在本件遶境活動之會場舉辦活動時，靠八里大道側之本件棚架發生倒塌，致參加活動之告訴人張○美、張○凡行經本件棚架旁時，遭倒塌之棚架壓傷，告訴人張○美因此受有肱骨上端粉碎性骨折、右腳開放性傷口合併皮膚壞死等傷害，告訴人張○凡則受有膝部挫傷及手部挫傷之傷害等節，已據證人即告訴人張○美、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倚於警詢、偵查時證述明確（見109偵8612卷第11至13頁，109調偵852卷第35至39頁，110他2239卷第47至53、207至213頁，111偵5434卷第61至65、73、83頁），並有108年11月30日本件事故地點棚架倒塌照片10張、告訴人張○美、張○凡之淡水馬偕紀念醫院109年3月28日乙種診斷證明書各1份、告訴人張○美左上臂傷勢、右腳底傷勢之照片各7張附卷可憑（見109偵8612卷第23、25、43至47頁，111偵5434卷第367至371、421至433頁）。以上事實，均先堪認定。　
　㈢又公訴人提出告訴代理人張○倚於111年2月16日偵查時庭呈之案發前現場影片光碟2片與手機翻拍照片1張、告訴人張○美於111年2月24日陳報案發前後現場影片之光碟5片、照片8張（詳見告訴人張○美陳報之附件A至附件F）、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6月14日勘驗上開附件之勘驗筆錄、交通部中央氣象局109年8月3日中象參字第1090010050號回函等證據方法，無非在說明案發之前，本件棚架靠八里大道之一側，已無營釘與拉繩等安全裝置，對比本件棚架另一側靠主壇位置所搭設之部分，即有以上開安全裝置加固，並且以紅繩標示，且案發當時八里地區吹「和風」，本件棚架所倒塌之一側即係因無安全裝置始無法抵禦「和風」吹襲，而可排除本件事故係因過強風力所致之不可抗因素，欲證明當時擔任真慶宮總務主任之被告對於本件棚架之上開安全裝置未盡維護、確認之責。因此，本件之首要爭點，即本件棚架搭設完畢後，是否確如公訴人所指，應由被告負起維護、確認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
　㈣被告除坦承其確依陳文清指示，聯繫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搭設本件棚架外，參諸被告於111年2月16日偵查時尚供稱：我當時是跟謝鳳娥接洽，錢是他們來跟我們會計領，都是會計跟謝鳳娥他們聯繫。謝鳳娥、賴泉宏他們會請工人過來，他們2人也都有下去施作，在現場我是直接對謝鳳娥溝通，因為賴泉宏的腳不好，所以都是謝鳳娥指揮工人。我有要求他們打鐵錨釘下去，並用鐵鋼索固定。本件棚架倒塌的2個月前我們就有搭了，因為我們要先擺一些東西，也要考量天氣因素，天氣好的時候就先搭了。搭了後通常都沒有在維護，搭好就放著，等要建醮的東西就放裡面。我當時有驗收，方式是看鋼索牢不牢固，我有去搖跟拉拉看，都有做到我要求的等語（見110他2239卷第201、203頁）；又被告於110年3月26日亦曾以證人身分於偵查時證稱：我是真慶宮的義工，當過總務、副主委、神務，前後一共20年。本件棚架是我繼承前任總務交給我的廠商，我找那個廠商去搭的，那個工程行跟我聯繫的是一個女的，姓謝，由我跟對方接洽。陳文清沒有到現場監工，監工是謝鳳娥、賴泉宏他們。有去驗收，我們會去看棚架有沒有搭好，有沒有釘鋼釘下去。我本人沒有搭棚架的經驗，我會用搖搖看的方式，確認有沒有穩固等語（見110調偵184卷第69、71頁），可知公訴人認被告應負有注意義務，無非以被告已自承其係施工現場與廠商溝通如何施作之人，且坦承本件棚架施作完成後，係其出面驗收確認有無穩固等情。惟查：　
　⒈被告於本件案發時，在真慶宮係以義工身分擔任總務主任，而被告擔任總務一職，平時雖負責宮廟內相關物品之修繕與維護，然本件棚架係因當時遶境、建醮活動，始特別搭設，就此特別活動而臨時搭設之工作物，是否仍由被告負責後續維護，實不能僅因「總務」一職即做必然性連結。況被告擔任總務為無給職，亦無搭設棚架之經驗，而無此相關專業能力，其所謂之「驗收」，僅係確認證人謝鳳娥、賴泉宏有無以鋼釘、鋼索固定棚架，亦即確認該工作物在物理上之穩固狀態，此與一般專業工程之「驗收」概念迥異，真慶官之作法，僅係指派人員代表宮廟與施作廠商確認工作物已完成，使施作廠商得以向真慶宮請款。因此，縱使被告當時係出面與證人謝鳳娥、賴泉宏確認本件棚架是否完成搭設之人，在無報酬、無相關專業能力下，被告是否仍得持續負起維護、確認本件棚架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實非無疑。
　⒉證人即案發時真慶宮之主任委員陳文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是何人找廠商來施做、管理、驗收等事情？）我們責任分配，係總務簡傳傑要去找人來做」、「（問：搭完棚架到舉辦活動，這段期間不是還要負責管理維修，是由何人負責？）沒有什麼管理維修誰負責，都是廟裡的事，大家一條心，都是廟裡的工作，沒有說是誰負責」、「（問：你有幫忙察看棚架有無固定好？）我也沒有怎麼看，就看繩子有綁好、有釘好，我們發包給廠商，我們不是很專業，只是看表面有無搭建好，沒有仔細察看，怎樣是牢固，我們不是專業」、「（問：廠商來搭棚架時，有無跟廟方說能承受多少級風或承受幾級地震？）這都是靠他們的專業在做，我們都是請他們來做的」、「（問：廠商有無跟你們保證棚架可以承受強風？）沒有要求，可以承受多少就多少，都做這麼久了，不會有要求」、「（問：廟方委託他人做事情，有無基本SOP流程？或有無操作手冊？）沒有」、「（問：總幹事叫什麼名字？）郭寶卿」、「（問：當時廟方的任何事情，是由你或郭寶卿負責統籌？）主委交待事情下去，總幹事就會去找人，看誰做什麼…總幹事就是工作指派方面，另外一邊是財務，跟總幹事這邊沒什麼關係，我是工作這邊我也看、財務那邊我也看」、「（問：所以總幹事當時會指揮處理營建、總務方面的人去做事情？）老實說，總幹事也不是很內行」、「（問：因為廟方要舉辦建醮遶境活動，你就交代郭寶卿，郭寶卿就交代簡傳傑聯絡廠商來搭棚架，是否如此？）應該是這樣」、「（問：廟方搭任何之臨時工作物，是否會跟廠商說要驗收？）應該不會，不會說要去怎麼驗收，會用肉眼看一看是否牢固，就相信對方專業，他們要怎麼搭都比我們清楚」、「（問：以本案來說，廟方在11月要舉辦活動，營建委員有規劃哪邊要搭什麼棚架，要如何佈置，所以營建委員是否需要去追工程進度？搭蓋完成後，是否需要去確認有無蓋好？）不是要負責，而是有計畫哪邊要搭什麼，就是他在策劃的」、「（問：棚架搭蓋好後，到實際活動這段期間，會不會隨時去檢查、巡視搭好的棚架？）頂多看一看而已，沒有去特別檢查，場地就在廟的下方，從上方就可以看到，沒有特別去檢查或是怎樣」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92至93、95、98至101頁）。
　⒊證人即案發時真慶宮之營建主任鄭進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問：當下我聯絡搭鐵架的老闆來後，棚架如何搭設，是否都由你規劃的？）是」、「（被告問：我是否只是電話聯絡廠商，其他都是交給你？）其實我是營建組，負責規劃場地，棚架怎麼搭，用什麼建材，牢不牢固，不是我負責，也不是我與謝鳳娥及賴泉宏講的，廟會這種活動，都是廠商自己有器材，他們也搭了幾十年了，都是廠商比較清楚，我只負責規劃，如何搭建不是我的專業」、「（問：你在宮廟裡面擔任何職務？）營建組主任，我們是義工，沒有報酬」、「（問：本案搭設的棚架完成以後，你有去驗收嗎？）大部分都不會驗收，搭完就用了，這種東西常常在做，1年廟會會有4、5次，所以常常在搭…我也沒法驗收」、「（問：維護與確認是誰的工作？）廟方的制度不明確，這個搭建做10多年沒發生事情，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去注意，廠商也與我們合作10多年，他們自己會去確認安全」、「（問：因為本次的活動要搭棚架，是陳文清指示還是郭寶卿？）這應該是郭寶卿指示，屬於行政的事情，我們都是總幹事下的組員」、「（問：當時你是營建組，被告是總務組，二人都是郭寶卿底下的組員？）是」、「（問：如果真慶宮有設備壞掉，是誰負責修繕？）要看是什麼種類」、「（問：真慶宮的設備需要修繕不是應該總務科負責嗎？）一般是總務科，但有些比較特殊，例如廟的建築本體，總務科不熟，就是我負責聯絡，原則上一般是總務科負責」、「（問：被告有無詢問你，棚架要搭在宮廟裡哪個位置？）廟沒什麼制度，被告聯絡廠商來，廠商來了，我就去跟廠商講，實際的施工就是廠商的專業」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67至68、70頁）。
　⒋由證人陳文清、鄭進富所證情形可知，本件棚架之搭設過程，係由當時真慶宮主任委員透過總幹事，指示被告聯繫廠商前來施作，被告接受指示後，聯繫廠商即證人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搭設，並於完工後由被告出面代表真慶官確認工作物有無牢固。又依當時真慶宮之組織編制，主任委員下有總幹事、財務兩大部門，行政事務或廟方工作由總幹事底下各組人員負責，總務、營建均編制在總幹事底下，因本件棚架在戶外搭蓋完成後，至實際活動仍有一段時日，惟真慶宮卻主任委員或總幹事並未指派專責人員在此期間內，或於活動開始前，隨時巡視、確認棚架是否牢固、安全設備是否完善等等，可見真慶宮自始缺乏標準作業人員及分派組織工作，是被告既未被賦予搭建後為檢查、維護、確認牢固之管理人職責與作為義務，自難認其有公訴人所指之注意義務可言。
　㈤據前各情，刑法上之過失犯應以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由卷內事證及本院調查證據之結果，均無從推論被告於本件棚架搭設完成後，仍應負起維護、確認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自難對其論以本件過失傷害之罪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據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其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怡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7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傳傑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
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簡傳傑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傳傑為新北市○里區○○路○段000巷00
    號「龜馬山-紫皇天乙真慶宮紫皇天乙真慶宮」（下稱真慶
    宮）之總務主任，緣真慶宮於民國108年11、12月舉辦「祈
    安三朝清醮遶境活動」（下稱本件遶境活動），真慶宮之主
    任委員陳文清（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民國108
    年9月間指示被告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業經檢察
    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
    道旁空地搭設棚架，賴泉宏、謝鳳娥即在該址八里大道側（
    面對主壇左側）搭設由塑膠帆布、鐵皮、竹架、鐵架組成之
    棚架（下稱本件棚架），並在本件棚架旁以拉設繩索連接地
    面營釘之方式，加固本件棚架避免遭強風吹襲而傾倒，完工
    後，由被告完成驗收。被告身為真慶宮之總務主任，驗收廠
    商搭建之本件棚架後，應維護、確認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之
    完善，並應於活動開始前，再次確認本件棚架狀態，如有缺
    損應即聯繫廠商到場處理。詎料被告於驗收本件棚架後，雖
    多次前往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旁之會場巡視
    ，卻疏未注意本件棚架之拉繩、營釘等安全裝置已因不明原
    因遭移除，亦未注意於活動開始前再次確認本件棚架狀況，
    致使真慶宮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許在該會場舉辦活動
    時，上開由謝鳳娥、賴泉宏搭建靠八里大道側之棚架因風吹
    襲而倒塌，適有參加活動之民眾即告訴人張○美及張○凡（張
    ○凡係000年0月生，為張○美之女，2人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
    ）行經本件棚架旁而遭倒塌之棚架壓傷，告訴人張○美並受
    有肱骨上端粉碎性骨折、右腳開放性傷口合併皮膚壞死等之
    傷害，告訴人張○凡則受有膝部挫傷及手部挫傷等傷害。因
    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無罪判決，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應依證據認定」
    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是以本案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逐一論述所引之各項證據
    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
    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
    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
    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
    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
    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前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
    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張○美、告訴代理人張○倚於警詢及
    偵查時之證述與指訴、證人陳文清、賴泉宏、謝鳳娥於警詢
    及偵查時之證述、本件事故地點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
    事故後現場棚架倒塌照片10張、告訴代理人張○倚於111年2
    月16日提出案發前現場影片及當庭拍攝畫面之照片1張、告
    訴人張○美等人於111年2月24日陳報案發前後現場照片、影
    片、截圖及光碟（附件A-F）、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於111年6月14日勘驗上開附件之勘驗筆錄、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109年8月3日中象參字第1090010050號回函等，資為其主
    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雖不諱言其於108年9月間擔任真慶宮之總務主任，
    並依照主任委員陳文清指示，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
    在前揭空地搭設本件棚架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
    行，辯稱：我只是電話聯絡人，廟裡的規劃，如何處理都不
    是我負責，我只是依主委指示打電話聯絡廠商，棚架如何搭
    建也不是我規劃，發生這件事情不該由我負責。是營建主任
    負責規劃，我聯繫廠商後，廠商就跟營建主任接洽，驗收是
    營建主任跟廠商謝鳳娥他們驗收，驗收完後我說那就好，因
    為他們要請款，所以要告知我，會計撥款前要經過我們總務
    簽核，再經過總幹事，再到主委那邊，會計才會撥款。發生
    本件意外時棚架已經搭好兩個月，這段期間是營建主任要負
    責維護與安全確認。我覺得我很無辜，就是電話聯絡廠商，
    大家都是義工無給職等語。
六、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過失犯，係指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義務，而依
    其個人情況有能力且可期待其注意，竟疏於注意，以致實現
    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又對於犯罪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生
    負有防止義務之人，不為其應為之防止行為，致發生與以作
    為之行為方式實現法定構成要件情況相當之不作為犯，亦屬
    過失犯（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1號判決意旨參照）
    。從而，刑法上之過失犯，應以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注意
    義務為前提，其為不作為犯者，則以行為人居於保證人地位
    ，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對行為客體製造法所
    不容許之風險，而該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亦即具有客觀
    可歸責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
　㈡被告為真慶宮之總務主任，緣主任委員陳文清因真慶宮將於1
    08年11、12月舉辦本件遶境活動，因而指示被告聯繫棚架廠
    商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
    旁空地搭設本件棚架，謝鳳娥、賴泉宏係在上開空地八里大
    道側，搭設由塑膠帆布、鐵皮、竹架、鐵架組成之本件棚架
    ，並在棚架旁以拉設繩索連接地面營釘之方式加固，於108
    年9月間完成等情，業經證人陳文清、賴泉宏、謝鳳娥於警
    詢及偵查時證述無誤（見109偵8612卷第7至9、15至17頁，1
    09調偵852卷第33至39頁，110調偵184卷第39至47、67、71
    頁，111偵5434卷第65至71、79至81、543至547頁，110他22
    39卷第11至13、15至16、203至211頁），另有被告及證人賴
    泉宏於111年11月14日偵查時當庭繪製之現場棚架示意圖1份
    在卷可佐（見111偵5434卷第549頁），且為被告所坦承。再
    者，真慶宮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許，在本件遶境活動
    之會場舉辦活動時，靠八里大道側之本件棚架發生倒塌，致
    參加活動之告訴人張○美、張○凡行經本件棚架旁時，遭倒塌
    之棚架壓傷，告訴人張○美因此受有肱骨上端粉碎性骨折、
    右腳開放性傷口合併皮膚壞死等傷害，告訴人張○凡則受有
    膝部挫傷及手部挫傷之傷害等節，已據證人即告訴人張○美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倚於警詢、偵查時證述明確（見109
    偵8612卷第11至13頁，109調偵852卷第35至39頁，110他223
    9卷第47至53、207至213頁，111偵5434卷第61至65、73、83
    頁），並有108年11月30日本件事故地點棚架倒塌照片10張
    、告訴人張○美、張○凡之淡水馬偕紀念醫院109年3月28日乙
    種診斷證明書各1份、告訴人張○美左上臂傷勢、右腳底傷勢
    之照片各7張附卷可憑（見109偵8612卷第23、25、43至47頁
    ，111偵5434卷第367至371、421至433頁）。以上事實，均
    先堪認定。　
　㈢又公訴人提出告訴代理人張○倚於111年2月16日偵查時庭呈之
    案發前現場影片光碟2片與手機翻拍照片1張、告訴人張○美
    於111年2月24日陳報案發前後現場影片之光碟5片、照片8張
    （詳見告訴人張○美陳報之附件A至附件F）、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111年6月14日勘驗上開附件之勘驗筆錄、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109年8月3日中象參字第1090010050號回函等
    證據方法，無非在說明案發之前，本件棚架靠八里大道之一
    側，已無營釘與拉繩等安全裝置，對比本件棚架另一側靠主
    壇位置所搭設之部分，即有以上開安全裝置加固，並且以紅
    繩標示，且案發當時八里地區吹「和風」，本件棚架所倒塌
    之一側即係因無安全裝置始無法抵禦「和風」吹襲，而可排
    除本件事故係因過強風力所致之不可抗因素，欲證明當時擔
    任真慶宮總務主任之被告對於本件棚架之上開安全裝置未盡
    維護、確認之責。因此，本件之首要爭點，即本件棚架搭設
    完畢後，是否確如公訴人所指，應由被告負起維護、確認相
    關設施及安全裝置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
　㈣被告除坦承其確依陳文清指示，聯繫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搭
    設本件棚架外，參諸被告於111年2月16日偵查時尚供稱：我
    當時是跟謝鳳娥接洽，錢是他們來跟我們會計領，都是會計
    跟謝鳳娥他們聯繫。謝鳳娥、賴泉宏他們會請工人過來，他
    們2人也都有下去施作，在現場我是直接對謝鳳娥溝通，因
    為賴泉宏的腳不好，所以都是謝鳳娥指揮工人。我有要求他
    們打鐵錨釘下去，並用鐵鋼索固定。本件棚架倒塌的2個月
    前我們就有搭了，因為我們要先擺一些東西，也要考量天氣
    因素，天氣好的時候就先搭了。搭了後通常都沒有在維護，
    搭好就放著，等要建醮的東西就放裡面。我當時有驗收，方
    式是看鋼索牢不牢固，我有去搖跟拉拉看，都有做到我要求
    的等語（見110他2239卷第201、203頁）；又被告於110年3
    月26日亦曾以證人身分於偵查時證稱：我是真慶宮的義工，
    當過總務、副主委、神務，前後一共20年。本件棚架是我繼
    承前任總務交給我的廠商，我找那個廠商去搭的，那個工程
    行跟我聯繫的是一個女的，姓謝，由我跟對方接洽。陳文清
    沒有到現場監工，監工是謝鳳娥、賴泉宏他們。有去驗收，
    我們會去看棚架有沒有搭好，有沒有釘鋼釘下去。我本人沒
    有搭棚架的經驗，我會用搖搖看的方式，確認有沒有穩固等
    語（見110調偵184卷第69、71頁），可知公訴人認被告應負
    有注意義務，無非以被告已自承其係施工現場與廠商溝通如
    何施作之人，且坦承本件棚架施作完成後，係其出面驗收確
    認有無穩固等情。惟查：　
　⒈被告於本件案發時，在真慶宮係以義工身分擔任總務主任，
    而被告擔任總務一職，平時雖負責宮廟內相關物品之修繕與
    維護，然本件棚架係因當時遶境、建醮活動，始特別搭設，
    就此特別活動而臨時搭設之工作物，是否仍由被告負責後續
    維護，實不能僅因「總務」一職即做必然性連結。況被告擔
    任總務為無給職，亦無搭設棚架之經驗，而無此相關專業能
    力，其所謂之「驗收」，僅係確認證人謝鳳娥、賴泉宏有無
    以鋼釘、鋼索固定棚架，亦即確認該工作物在物理上之穩固
    狀態，此與一般專業工程之「驗收」概念迥異，真慶官之作
    法，僅係指派人員代表宮廟與施作廠商確認工作物已完成，
    使施作廠商得以向真慶宮請款。因此，縱使被告當時係出面
    與證人謝鳳娥、賴泉宏確認本件棚架是否完成搭設之人，在
    無報酬、無相關專業能力下，被告是否仍得持續負起維護、
    確認本件棚架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實非無疑。
　⒉證人即案發時真慶宮之主任委員陳文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問：是何人找廠商來施做、管理、驗收等事情？）我們
    責任分配，係總務簡傳傑要去找人來做」、「（問：搭完棚
    架到舉辦活動，這段期間不是還要負責管理維修，是由何人
    負責？）沒有什麼管理維修誰負責，都是廟裡的事，大家一
    條心，都是廟裡的工作，沒有說是誰負責」、「（問：你有
    幫忙察看棚架有無固定好？）我也沒有怎麼看，就看繩子有
    綁好、有釘好，我們發包給廠商，我們不是很專業，只是看
    表面有無搭建好，沒有仔細察看，怎樣是牢固，我們不是專
    業」、「（問：廠商來搭棚架時，有無跟廟方說能承受多少
    級風或承受幾級地震？）這都是靠他們的專業在做，我們都
    是請他們來做的」、「（問：廠商有無跟你們保證棚架可以
    承受強風？）沒有要求，可以承受多少就多少，都做這麼久
    了，不會有要求」、「（問：廟方委託他人做事情，有無基
    本SOP流程？或有無操作手冊？）沒有」、「（問：總幹事
    叫什麼名字？）郭寶卿」、「（問：當時廟方的任何事情，
    是由你或郭寶卿負責統籌？）主委交待事情下去，總幹事就
    會去找人，看誰做什麼…總幹事就是工作指派方面，另外一
    邊是財務，跟總幹事這邊沒什麼關係，我是工作這邊我也看
    、財務那邊我也看」、「（問：所以總幹事當時會指揮處理
    營建、總務方面的人去做事情？）老實說，總幹事也不是很
    內行」、「（問：因為廟方要舉辦建醮遶境活動，你就交代
    郭寶卿，郭寶卿就交代簡傳傑聯絡廠商來搭棚架，是否如此
    ？）應該是這樣」、「（問：廟方搭任何之臨時工作物，是
    否會跟廠商說要驗收？）應該不會，不會說要去怎麼驗收，
    會用肉眼看一看是否牢固，就相信對方專業，他們要怎麼搭
    都比我們清楚」、「（問：以本案來說，廟方在11月要舉辦
    活動，營建委員有規劃哪邊要搭什麼棚架，要如何佈置，所
    以營建委員是否需要去追工程進度？搭蓋完成後，是否需要
    去確認有無蓋好？）不是要負責，而是有計畫哪邊要搭什麼
    ，就是他在策劃的」、「（問：棚架搭蓋好後，到實際活動
    這段期間，會不會隨時去檢查、巡視搭好的棚架？）頂多看
    一看而已，沒有去特別檢查，場地就在廟的下方，從上方就
    可以看到，沒有特別去檢查或是怎樣」等語（見本院易字卷
    第92至93、95、98至101頁）。
　⒊證人即案發時真慶宮之營建主任鄭進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被告問：當下我聯絡搭鐵架的老闆來後，棚架如何搭設
    ，是否都由你規劃的？）是」、「（被告問：我是否只是電
    話聯絡廠商，其他都是交給你？）其實我是營建組，負責規
    劃場地，棚架怎麼搭，用什麼建材，牢不牢固，不是我負責
    ，也不是我與謝鳳娥及賴泉宏講的，廟會這種活動，都是廠
    商自己有器材，他們也搭了幾十年了，都是廠商比較清楚，
    我只負責規劃，如何搭建不是我的專業」、「（問：你在宮
    廟裡面擔任何職務？）營建組主任，我們是義工，沒有報酬
    」、「（問：本案搭設的棚架完成以後，你有去驗收嗎？）
    大部分都不會驗收，搭完就用了，這種東西常常在做，1年
    廟會會有4、5次，所以常常在搭…我也沒法驗收」、「（問
    ：維護與確認是誰的工作？）廟方的制度不明確，這個搭建
    做10多年沒發生事情，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去注意，廠商也
    與我們合作10多年，他們自己會去確認安全」、「（問：因
    為本次的活動要搭棚架，是陳文清指示還是郭寶卿？）這應
    該是郭寶卿指示，屬於行政的事情，我們都是總幹事下的組
    員」、「（問：當時你是營建組，被告是總務組，二人都是
    郭寶卿底下的組員？）是」、「（問：如果真慶宮有設備壞
    掉，是誰負責修繕？）要看是什麼種類」、「（問：真慶宮
    的設備需要修繕不是應該總務科負責嗎？）一般是總務科，
    但有些比較特殊，例如廟的建築本體，總務科不熟，就是我
    負責聯絡，原則上一般是總務科負責」、「（問：被告有無
    詢問你，棚架要搭在宮廟裡哪個位置？）廟沒什麼制度，被
    告聯絡廠商來，廠商來了，我就去跟廠商講，實際的施工就
    是廠商的專業」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67至68、70頁）。
　⒋由證人陳文清、鄭進富所證情形可知，本件棚架之搭設過程
    ，係由當時真慶宮主任委員透過總幹事，指示被告聯繫廠商
    前來施作，被告接受指示後，聯繫廠商即證人謝鳳娥、賴泉
    宏前來搭設，並於完工後由被告出面代表真慶官確認工作物
    有無牢固。又依當時真慶宮之組織編制，主任委員下有總幹
    事、財務兩大部門，行政事務或廟方工作由總幹事底下各組
    人員負責，總務、營建均編制在總幹事底下，因本件棚架在
    戶外搭蓋完成後，至實際活動仍有一段時日，惟真慶宮卻主
    任委員或總幹事並未指派專責人員在此期間內，或於活動開
    始前，隨時巡視、確認棚架是否牢固、安全設備是否完善等
    等，可見真慶宮自始缺乏標準作業人員及分派組織工作，是
    被告既未被賦予搭建後為檢查、維護、確認牢固之管理人職
    責與作為義務，自難認其有公訴人所指之注意義務可言。
　㈤據前各情，刑法上之過失犯應以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注意
    義務為前提，由卷內事證及本院調查證據之結果，均無從推
    論被告於本件棚架搭設完成後，仍應負起維護、確認相關設
    施及安全裝置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自難對其論以本件
    過失傷害之罪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據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
    有其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
    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怡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7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傳傑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簡傳傑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傳傑為新北市○里區○○路○段000巷00號「龜馬山-紫皇天乙真慶宮紫皇天乙真慶宮」（下稱真慶宮）之總務主任，緣真慶宮於民國108年11、12月舉辦「祈安三朝清醮遶境活動」（下稱本件遶境活動），真慶宮之主任委員陳文清（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民國108年9月間指示被告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旁空地搭設棚架，賴泉宏、謝鳳娥即在該址八里大道側（面對主壇左側）搭設由塑膠帆布、鐵皮、竹架、鐵架組成之棚架（下稱本件棚架），並在本件棚架旁以拉設繩索連接地面營釘之方式，加固本件棚架避免遭強風吹襲而傾倒，完工後，由被告完成驗收。被告身為真慶宮之總務主任，驗收廠商搭建之本件棚架後，應維護、確認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之完善，並應於活動開始前，再次確認本件棚架狀態，如有缺損應即聯繫廠商到場處理。詎料被告於驗收本件棚架後，雖多次前往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旁之會場巡視，卻疏未注意本件棚架之拉繩、營釘等安全裝置已因不明原因遭移除，亦未注意於活動開始前再次確認本件棚架狀況，致使真慶宮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許在該會場舉辦活動時，上開由謝鳳娥、賴泉宏搭建靠八里大道側之棚架因風吹襲而倒塌，適有參加活動之民眾即告訴人張○美及張○凡（張○凡係000年0月生，為張○美之女，2人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行經本件棚架旁而遭倒塌之棚架壓傷，告訴人張○美並受有肱骨上端粉碎性骨折、右腳開放性傷口合併皮膚壞死等之傷害，告訴人張○凡則受有膝部挫傷及手部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無罪判決，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以本案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逐一論述所引之各項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前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張○美、告訴代理人張○倚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與指訴、證人陳文清、賴泉宏、謝鳳娥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本件事故地點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事故後現場棚架倒塌照片10張、告訴代理人張○倚於111年2月16日提出案發前現場影片及當庭拍攝畫面之照片1張、告訴人張○美等人於111年2月24日陳報案發前後現場照片、影片、截圖及光碟（附件A-F）、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6月14日勘驗上開附件之勘驗筆錄、交通部中央氣象局109年8月3日中象參字第1090010050號回函等，資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雖不諱言其於108年9月間擔任真慶宮之總務主任，並依照主任委員陳文清指示，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在前揭空地搭設本件棚架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只是電話聯絡人，廟裡的規劃，如何處理都不是我負責，我只是依主委指示打電話聯絡廠商，棚架如何搭建也不是我規劃，發生這件事情不該由我負責。是營建主任負責規劃，我聯繫廠商後，廠商就跟營建主任接洽，驗收是營建主任跟廠商謝鳳娥他們驗收，驗收完後我說那就好，因為他們要請款，所以要告知我，會計撥款前要經過我們總務簽核，再經過總幹事，再到主委那邊，會計才會撥款。發生本件意外時棚架已經搭好兩個月，這段期間是營建主任要負責維護與安全確認。我覺得我很無辜，就是電話聯絡廠商，大家都是義工無給職等語。
六、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過失犯，係指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義務，而依其個人情況有能力且可期待其注意，竟疏於注意，以致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又對於犯罪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生負有防止義務之人，不為其應為之防止行為，致發生與以作為之行為方式實現法定構成要件情況相當之不作為犯，亦屬過失犯（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刑法上之過失犯，應以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其為不作為犯者，則以行為人居於保證人地位，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對行為客體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而該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亦即具有客觀可歸責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
　㈡被告為真慶宮之總務主任，緣主任委員陳文清因真慶宮將於108年11、12月舉辦本件遶境活動，因而指示被告聯繫棚架廠商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與八里大道旁空地搭設本件棚架，謝鳳娥、賴泉宏係在上開空地八里大道側，搭設由塑膠帆布、鐵皮、竹架、鐵架組成之本件棚架，並在棚架旁以拉設繩索連接地面營釘之方式加固，於108年9月間完成等情，業經證人陳文清、賴泉宏、謝鳳娥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無誤（見109偵8612卷第7至9、15至17頁，109調偵852卷第33至39頁，110調偵184卷第39至47、67、71頁，111偵5434卷第65至71、79至81、543至547頁，110他2239卷第11至13、15至16、203至211頁），另有被告及證人賴泉宏於111年11月14日偵查時當庭繪製之現場棚架示意圖1份在卷可佐（見111偵5434卷第549頁），且為被告所坦承。再者，真慶宮於108年11月30日中午12時許，在本件遶境活動之會場舉辦活動時，靠八里大道側之本件棚架發生倒塌，致參加活動之告訴人張○美、張○凡行經本件棚架旁時，遭倒塌之棚架壓傷，告訴人張○美因此受有肱骨上端粉碎性骨折、右腳開放性傷口合併皮膚壞死等傷害，告訴人張○凡則受有膝部挫傷及手部挫傷之傷害等節，已據證人即告訴人張○美、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倚於警詢、偵查時證述明確（見109偵8612卷第11至13頁，109調偵852卷第35至39頁，110他2239卷第47至53、207至213頁，111偵5434卷第61至65、73、83頁），並有108年11月30日本件事故地點棚架倒塌照片10張、告訴人張○美、張○凡之淡水馬偕紀念醫院109年3月28日乙種診斷證明書各1份、告訴人張○美左上臂傷勢、右腳底傷勢之照片各7張附卷可憑（見109偵8612卷第23、25、43至47頁，111偵5434卷第367至371、421至433頁）。以上事實，均先堪認定。　
　㈢又公訴人提出告訴代理人張○倚於111年2月16日偵查時庭呈之案發前現場影片光碟2片與手機翻拍照片1張、告訴人張○美於111年2月24日陳報案發前後現場影片之光碟5片、照片8張（詳見告訴人張○美陳報之附件A至附件F）、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6月14日勘驗上開附件之勘驗筆錄、交通部中央氣象局109年8月3日中象參字第1090010050號回函等證據方法，無非在說明案發之前，本件棚架靠八里大道之一側，已無營釘與拉繩等安全裝置，對比本件棚架另一側靠主壇位置所搭設之部分，即有以上開安全裝置加固，並且以紅繩標示，且案發當時八里地區吹「和風」，本件棚架所倒塌之一側即係因無安全裝置始無法抵禦「和風」吹襲，而可排除本件事故係因過強風力所致之不可抗因素，欲證明當時擔任真慶宮總務主任之被告對於本件棚架之上開安全裝置未盡維護、確認之責。因此，本件之首要爭點，即本件棚架搭設完畢後，是否確如公訴人所指，應由被告負起維護、確認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
　㈣被告除坦承其確依陳文清指示，聯繫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搭設本件棚架外，參諸被告於111年2月16日偵查時尚供稱：我當時是跟謝鳳娥接洽，錢是他們來跟我們會計領，都是會計跟謝鳳娥他們聯繫。謝鳳娥、賴泉宏他們會請工人過來，他們2人也都有下去施作，在現場我是直接對謝鳳娥溝通，因為賴泉宏的腳不好，所以都是謝鳳娥指揮工人。我有要求他們打鐵錨釘下去，並用鐵鋼索固定。本件棚架倒塌的2個月前我們就有搭了，因為我們要先擺一些東西，也要考量天氣因素，天氣好的時候就先搭了。搭了後通常都沒有在維護，搭好就放著，等要建醮的東西就放裡面。我當時有驗收，方式是看鋼索牢不牢固，我有去搖跟拉拉看，都有做到我要求的等語（見110他2239卷第201、203頁）；又被告於110年3月26日亦曾以證人身分於偵查時證稱：我是真慶宮的義工，當過總務、副主委、神務，前後一共20年。本件棚架是我繼承前任總務交給我的廠商，我找那個廠商去搭的，那個工程行跟我聯繫的是一個女的，姓謝，由我跟對方接洽。陳文清沒有到現場監工，監工是謝鳳娥、賴泉宏他們。有去驗收，我們會去看棚架有沒有搭好，有沒有釘鋼釘下去。我本人沒有搭棚架的經驗，我會用搖搖看的方式，確認有沒有穩固等語（見110調偵184卷第69、71頁），可知公訴人認被告應負有注意義務，無非以被告已自承其係施工現場與廠商溝通如何施作之人，且坦承本件棚架施作完成後，係其出面驗收確認有無穩固等情。惟查：　
　⒈被告於本件案發時，在真慶宮係以義工身分擔任總務主任，而被告擔任總務一職，平時雖負責宮廟內相關物品之修繕與維護，然本件棚架係因當時遶境、建醮活動，始特別搭設，就此特別活動而臨時搭設之工作物，是否仍由被告負責後續維護，實不能僅因「總務」一職即做必然性連結。況被告擔任總務為無給職，亦無搭設棚架之經驗，而無此相關專業能力，其所謂之「驗收」，僅係確認證人謝鳳娥、賴泉宏有無以鋼釘、鋼索固定棚架，亦即確認該工作物在物理上之穩固狀態，此與一般專業工程之「驗收」概念迥異，真慶官之作法，僅係指派人員代表宮廟與施作廠商確認工作物已完成，使施作廠商得以向真慶宮請款。因此，縱使被告當時係出面與證人謝鳳娥、賴泉宏確認本件棚架是否完成搭設之人，在無報酬、無相關專業能力下，被告是否仍得持續負起維護、確認本件棚架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實非無疑。
　⒉證人即案發時真慶宮之主任委員陳文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是何人找廠商來施做、管理、驗收等事情？）我們責任分配，係總務簡傳傑要去找人來做」、「（問：搭完棚架到舉辦活動，這段期間不是還要負責管理維修，是由何人負責？）沒有什麼管理維修誰負責，都是廟裡的事，大家一條心，都是廟裡的工作，沒有說是誰負責」、「（問：你有幫忙察看棚架有無固定好？）我也沒有怎麼看，就看繩子有綁好、有釘好，我們發包給廠商，我們不是很專業，只是看表面有無搭建好，沒有仔細察看，怎樣是牢固，我們不是專業」、「（問：廠商來搭棚架時，有無跟廟方說能承受多少級風或承受幾級地震？）這都是靠他們的專業在做，我們都是請他們來做的」、「（問：廠商有無跟你們保證棚架可以承受強風？）沒有要求，可以承受多少就多少，都做這麼久了，不會有要求」、「（問：廟方委託他人做事情，有無基本SOP流程？或有無操作手冊？）沒有」、「（問：總幹事叫什麼名字？）郭寶卿」、「（問：當時廟方的任何事情，是由你或郭寶卿負責統籌？）主委交待事情下去，總幹事就會去找人，看誰做什麼…總幹事就是工作指派方面，另外一邊是財務，跟總幹事這邊沒什麼關係，我是工作這邊我也看、財務那邊我也看」、「（問：所以總幹事當時會指揮處理營建、總務方面的人去做事情？）老實說，總幹事也不是很內行」、「（問：因為廟方要舉辦建醮遶境活動，你就交代郭寶卿，郭寶卿就交代簡傳傑聯絡廠商來搭棚架，是否如此？）應該是這樣」、「（問：廟方搭任何之臨時工作物，是否會跟廠商說要驗收？）應該不會，不會說要去怎麼驗收，會用肉眼看一看是否牢固，就相信對方專業，他們要怎麼搭都比我們清楚」、「（問：以本案來說，廟方在11月要舉辦活動，營建委員有規劃哪邊要搭什麼棚架，要如何佈置，所以營建委員是否需要去追工程進度？搭蓋完成後，是否需要去確認有無蓋好？）不是要負責，而是有計畫哪邊要搭什麼，就是他在策劃的」、「（問：棚架搭蓋好後，到實際活動這段期間，會不會隨時去檢查、巡視搭好的棚架？）頂多看一看而已，沒有去特別檢查，場地就在廟的下方，從上方就可以看到，沒有特別去檢查或是怎樣」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92至93、95、98至101頁）。
　⒊證人即案發時真慶宮之營建主任鄭進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問：當下我聯絡搭鐵架的老闆來後，棚架如何搭設，是否都由你規劃的？）是」、「（被告問：我是否只是電話聯絡廠商，其他都是交給你？）其實我是營建組，負責規劃場地，棚架怎麼搭，用什麼建材，牢不牢固，不是我負責，也不是我與謝鳳娥及賴泉宏講的，廟會這種活動，都是廠商自己有器材，他們也搭了幾十年了，都是廠商比較清楚，我只負責規劃，如何搭建不是我的專業」、「（問：你在宮廟裡面擔任何職務？）營建組主任，我們是義工，沒有報酬」、「（問：本案搭設的棚架完成以後，你有去驗收嗎？）大部分都不會驗收，搭完就用了，這種東西常常在做，1年廟會會有4、5次，所以常常在搭…我也沒法驗收」、「（問：維護與確認是誰的工作？）廟方的制度不明確，這個搭建做10多年沒發生事情，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去注意，廠商也與我們合作10多年，他們自己會去確認安全」、「（問：因為本次的活動要搭棚架，是陳文清指示還是郭寶卿？）這應該是郭寶卿指示，屬於行政的事情，我們都是總幹事下的組員」、「（問：當時你是營建組，被告是總務組，二人都是郭寶卿底下的組員？）是」、「（問：如果真慶宮有設備壞掉，是誰負責修繕？）要看是什麼種類」、「（問：真慶宮的設備需要修繕不是應該總務科負責嗎？）一般是總務科，但有些比較特殊，例如廟的建築本體，總務科不熟，就是我負責聯絡，原則上一般是總務科負責」、「（問：被告有無詢問你，棚架要搭在宮廟裡哪個位置？）廟沒什麼制度，被告聯絡廠商來，廠商來了，我就去跟廠商講，實際的施工就是廠商的專業」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67至68、70頁）。
　⒋由證人陳文清、鄭進富所證情形可知，本件棚架之搭設過程，係由當時真慶宮主任委員透過總幹事，指示被告聯繫廠商前來施作，被告接受指示後，聯繫廠商即證人謝鳳娥、賴泉宏前來搭設，並於完工後由被告出面代表真慶官確認工作物有無牢固。又依當時真慶宮之組織編制，主任委員下有總幹事、財務兩大部門，行政事務或廟方工作由總幹事底下各組人員負責，總務、營建均編制在總幹事底下，因本件棚架在戶外搭蓋完成後，至實際活動仍有一段時日，惟真慶宮卻主任委員或總幹事並未指派專責人員在此期間內，或於活動開始前，隨時巡視、確認棚架是否牢固、安全設備是否完善等等，可見真慶宮自始缺乏標準作業人員及分派組織工作，是被告既未被賦予搭建後為檢查、維護、確認牢固之管理人職責與作為義務，自難認其有公訴人所指之注意義務可言。
　㈤據前各情，刑法上之過失犯應以行為人依客觀情狀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由卷內事證及本院調查證據之結果，均無從推論被告於本件棚架搭設完成後，仍應負起維護、確認相關設施及安全裝置完善、無缺損之注意義務，自難對其論以本件過失傷害之罪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據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其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怡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